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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905-77
泰安市环境保护局网站民众

反映的60件河道水污染问题未得

到解决。

泰安市 水、其他

经核实，投诉反映的“60件河道水污染问题未得到解决”已直接回复了57件，对于未进行回复的3件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1 .投诉“箭杆河南段居民随意排污水，扔垃圾”，本件为重复件，与第20批830-27反映内容相同。2016年4月，泰山区城管局接到
民生网投诉后，立即安排岱庙街道、泰前街道排查箭杆河擂鼓石大街以南箭杆河河道污水排放情况，发现擂鼓石大街以以南
至博文中学北河道两侧存在几处居民生活污水直排口和渗漏点，泰山区城管局立即组织属地对河道两侧的居民区污水直直
排点和渗漏点进行了修复，并对箭杆河道进行清淤，对河道内垃圾进行收集、清运，对河堤进行整修。并且针对沿河道道两侧
居民反映的污水异味问题，对博文中学北至岱宗大街河道进行了整体棚盖，杜绝周边居民往河道内倾倒垃圾现象，减少少异
味散发。同时，箭杆河从岱宗大街开始向南经彩虹花园、丽景花园直至胜利渠，均被道路及居民小区覆盖，箭杆河污水水管在
丽景花园西南方经过截流阀汇入迎春路主排水管网，目前生活污水已不再外排。2 .投诉“冯家庄村何时进行旱厕改造”，9月8
日，上高街道、泰山区城管局到现场进行了调查核实：冯家庄村为桑家疃村内自然村，全村330户。冯家庄村每户一院，泰安
市设立禁养区前，每院都设立栏圈，进行养猪、养鸡等家庭养殖，同时也是每家的厕所，栏内粪便用于责任田施肥，养养殖畜禽
是臭味形成的主要原因。不再养殖后，栏圈主要功能为厕所及存放生活垃圾等。现栏圈因长期积累形成硬底，已无法用用吸污
车进行吸污等常规化粪便处理。并且冯家庄村自建国以来就未进行过规划改造，村内道路均为自然形成的小巷子，有路路窄、
曲折的典型特点，工作车辆无法驶入。经全村步行勘查及入户核实，并不存在严重臭味及恶臭问题。“村内无排水系统统问
题”，各户生活污水及院内雨水，水量均不大，且流入院内栏圈，无外排现象。村内道路均已硬化，雨水可通过管网进进入明堂
河。经执法人员对沿河新建居民小区（桑家疃社区、岔河社区、杨家庄社区）进行排查，三个新建设小区均有地下排污污管道，
预处理后直接进入泰安嘉诚水质净化有限公司统一处理，未发现沿河居民楼废水直接排入河道现象。3 .投诉“开元河段常年
死水，河道无人管，垃圾浮萍问题”，经查，案件涉及天平河段，天平河段上至岩庄社区，下至南黄社区，后流入泮河河，因河面
宽雨水量小，导致部分河段河水滞留。通过调查发现在龙泉花苑北门河段，有少量垃圾存在，水面确实有浮萍覆盖，该该处东
边有项目施工现场，因施工致使部分河段被截留，近期雨水集中，造成河水淤积。案件附近主要涉及龙泉花苑小区，该该小区
现有专门物业公司保洁管理，生活垃圾由泰安桑德环卫负责，能够及时清运。

是 其他

1 .泰山区将继续加大对箭杆河河道的排查力度
和频次，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河道管网排污畅通、
河道洁净，不对周围居民生活造成影响。2 .泰山区加
快推进城中村改造进程，争取早日将冯家庄村纳入棚
户区改造计划。目前，冯家庄村已经与泰山区工业园
区开发公司对接并达成合作意向，正在办理相关手
续。冯家庄村将加强宣传引导，鼓励各户加快粪便施
肥频次，做到粪便快处理、少堆积。加快禁养区内养殖
户搬迁关闭工作，确保9月30日前禁养区内无畜禽养
殖现象。3 .岱岳区将严格按照属地负责、分类施治、统
筹考核、务求实效的工作要求，对负责龙泉花苑北门
河段落实人员进行重点监管，全面落实办事处河长
制，同时开展河道问题排查工作，做到立查立改。

225 905-79

前期反映“莱芜市金地凯旋

城D4居民楼北面沿街楼D6开设餐

饮，油烟、噪声污染严重。”的问题

（受理编号827-88），举报人对处理

结果不满意：当地部门安装了一

根排油烟管道，但是管道出口位

于四楼，导致四楼以上的居民油

烟问题更加严重。

莱芜市 油烟

2017年8月28日接827-88号后，经调查发现，莱芜市金地凯旋城D4居民楼北面沿街楼D6共6家餐饮经营户，其中1户安装
了油烟除尘净化设施，5户未安装，风城街道办事处、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立即要求整改。9月4日现场查看时，5家经营户中3家
安装使用了油烟除尘净化设施，2家拆除排风扇不再使用。9月6日接到905-79号转办件后，经现场查看，来件反映的位置实际
为D4居民楼北面沿街楼D6楼楼顶（为两层建筑），楼顶安装有4台离心式排风机，并有排气管道连接，该设施为4家餐饮经营
户所用的油烟净化设施。现场检查时正处于用餐高峰期，未发现有明显油烟异味。9月8日，经再次检查，4家餐饮经营户油烟
净化除尘设施正常使用，其厨房面向居民区一侧的窗户正在进行密封。经与小区内的现场群众沟通交流，现场群众表示示满
意。同时，莱城区综合执法局扩大了巡查范围，要求对周边存在油烟排放问题的3家餐饮业户将厨房面向居民区一侧窗户进
行密闭。现已整改完成。

是 责令改正
莱城区综合执法局将加大检查力度，确保餐饮经

营户油烟净化除尘设施正常使用，消除油烟问题。

226 905-80
枣庄市新城区处理不到位甚

至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直排入龙

潭水库，污染了水源。

枣庄市 水

1 .龙潭水库实为龙潭湖，位于新城区龙潭公园内，湖面面积约100亩，原为自然坑塘，后改造为公园人工湖，湖水无补给
水源，不作为城市水源地。2 .新城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能力2万吨/日，目前每日处理量约1 . 2万吨。新城区域自来水供应由市
中区供水总公司负责。新城区配套管网30 . 16公里，无管网未连接情况，处理后的出水（达到GB18918-2002Ⅰ级A标准）排入厂
区北侧城区景观河道后汇入龙潭湖下游河道，部分回用于新城市政园林洒水车补给水。新城区污水处理厂已与省市环保保部
门联网，相关数据实时上报，不存在污水处理不到位的情况，且不排入龙潭湖。3 .经排查，在龙潭湖周边共发现雨水泄洪入湖
口3处，其中一处为东侧新建龙潭实验学校雨水排放口，未发现有雨水排入；另两处为原有城区泄洪通道，有雨水排入。对对有
雨水排入的2处泄洪道入湖口水质进行了取样，并委托山东三益环境测试分析有限公司对水样水质进行了检测。4 .龙潭湖为
城市建成区内非直接接触景观湖。依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对水域功能和标准的分类，V类水主要适用于农
业用水区和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标准》规定基本项目环境限值中V类水质对应的COD限值为40mg/L、氨氮（NH3-N）
限值为2 . 0mg/L。经检测，龙潭湖南桥入湖口COD为7mg/L，NH3-N为4 . 04mg/L；东南角入湖口COD为10mg/L，NH3-N为
3 . 53mg/L。依据COD及NH3-N检测数据分析，泄洪道入湖口水体应不存在混杂生活污水现象。初步分析，主要原因是因近期
降雨较多，上游雨水冲刷地面后进入两处泄洪通道，形成面源污染，造成氨氮超标。

否

227 905-81

泰安市东平县商老庄乡薛庄村村北有

两处养猪场，一处养鸡场，粪便直接排入池

塘里，气味刺鼻，多次向当地政府反映，一

直未解决。

泰安市 水、其他

1 .商老庄乡薛庄村村北共有5家非规模化专业养殖户，均位于限养区内。2 .有3家养猪专业户建设有沉淀池和储粪池，1家
养鸡专业户配备自动刮粪机，粪便收集池有防渗处理。1家养猪专业户未建设治污设施。5家养殖户均采用干清粪方式清
粪，堆肥、还田过程中有异味产生。未发现粪便排入池塘里的现象。3 .经调查，县政府、县环保局、商老庄乡政府未接到过反
映薛庄村养殖污染的投诉。

是
关停取缔、

问责

1 . 5家养殖户距离村庄较近，不足50米，已关停，畜
禽全部处理完毕。商老庄乡人民政府将引导、扶持其进
行转产，帮助其减少损失。2 .对现场进行了清理消毒，
喷洒除臭剂，消除异味。对畜禽舍内及周边堆积粪便进
行了集中清理，运至远离村庄田间堆肥后还田利用。

诫勉谈话1人

228 905-82
泰安市新泰市东都镇东都农

药厂污染地下水源，排放有毒气

体。

泰安市
水、土壤、

大气

原东都农药厂厂区内有7家企业，其中能正常生产的有新泰昊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新泰市浓润化工有限公司、新泰恒
利赢硅业有限公司东都分公司，其他4家企业处于长期停产状态。经调查，3家企业中只有昊原化工和浓润化工2家企业有生
产废水、存在异味。因全市化工行业生产转型升级专项整治，2家企业于2017年8月13日停产整治。恒利赢硅业因增设制冷机
和系统维修于8月15日停产。（一）信访人反映的“污染地下水”问题。1 .昊原化工废水主要是邻硝基苯酚生产环节产生的含盐
废水，废水排入回用水池，用于补充循环冷却水，不外排。同时，该公司建有200方应急池1个，收集初期雨水和地面冲洗水，经
大孔树脂吸附微量邻硝基苯酚后，用作循环冷却水。2017年9月2日，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雨污分流不彻底，导致
前期雨水通过厂内地面渗入厂区东侧自然沟，在自然沟内形成红褐色积水，涉嫌利用渗坑排放污染物，依法进行了立案案调
查，并于2017年9月9日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2 .浓润化工废水主要是抽滤工序产生的二氯母液，污染物主要是次氯酸根和
游离氯，公司建有处理能力100吨/日的废水处理设施，废水经沉淀后循环使用。2017年9月5日，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因厂区
雨污分流不彻底，导致前期雨水通过厂内地面渗入厂区西侧自然沟，涉嫌利用渗坑排放污染物，依法进行了立案调查，，并于
2017年9月9日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3 .恒利赢硅业无生产工艺废水，设备冷却水、尾气淋洗塔的废水闭路循环使用，定期
补充水不外排。执法人员日常检查中，也未发现废水外排现象。2017年8月21日，新泰市环保局对周边地下水进行了调查，对
距离最近的东都镇东二村、东都镇圣泉村地下水井随机抽样化验监测，均未发现异常。（二）信访人反映的“排放有毒毒气体”
问题。1 .昊原化工废气主要来自真空吸收水池排气、抽滤槽敞口散发、硝基苯酚蒸馏真空泵排气口排出的气体及因氯苯贮
罐排空口水封缺水外溢的气体。该公司建有30m活性炭吸收塔，将车间废气收集吸附后集中排放；各工艺段废气引入真空吸
收池，用液碱吸收，余气再进入活性炭吸附塔吸收后高空排空。2017年3月27日，该公司邻氨基苯酚装置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项
目通过新泰市环保局审批，该项目对有机尾气进行深度治理，新建设的有机废气治理设施（复合光催化除臭）于2017年6月底
安装完成，现正在调试设备。2 .浓润化工废气主要是氯化釜反应尾气、烘干废气、抽滤废气。2013年5月建设了尾气二级吸收
塔，废气经氢尿酸、碳酸钙吸收后排放。

是
立案处罚、
立案侦查、
责令改正

1 .针对防渗措施不到位问题，对昊原化工下达了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其7日
内采取治理措施治理，消除污染，拟罚款人民币20万
元。对浓润化工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限其7日内采取治理措施治理，消除污
染，拟罚款人民币20万元。并要求企业制订防渗措施
进行整改，对易产生异味的工序，采取有效措施进行
收集处理。2 .要求昊原化工尽快调试好复合光催化除
臭有机废气治理设施，未经环保等相关部门同意不得
恢复生产。

229 905-83
枣庄市滕州市柴胡镇种庄村

附近有一砖厂，排放浓烟，粉尘污

染严重。

枣庄市 大气

1 .反映的种庄村砖厂是滕州市建发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06年建成，主产煤矸石、页岩多孔烧结砖，2006年8月
25日通过滕州市环保局环评审批；2010年7月20日通过环评验收。2 . 2017年5月，该公司进行环保技改升级，新上湿式静电除
尘、脱硫设备一套。7月1日，委托山东益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烟气在线监测仪器技术性能参数检测，完成与两级市的
废气数据比对，实现了在线监测联网，并进行试生产，8月15日，因场地低洼和降雨影响，导致窑室地下排烟系统进水，进行
停产维修。3 . 9月6日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没有发现任何生产迹象，也没有发现排放浓烟和粉尘污染现象。

否

230 905-85

前期反映“泰安市泰山区财

源街道三里社区下属的一个建设

单位在小区居民住宅旁空地倾倒

建筑渣土，堵塞道路，导致居民区

雨水无法正常排出。”的问题（受

理编号818-61），举报人对处理结

果不满意，当地部门仅覆盖渣土，

要求再次调查，彻底解决。

泰安市 其他

该交办件为重复投诉，与第9批818-61投诉件部分重复。2017年9月6日，泰山区城管局、财源街道办事处再次到该现场进
行了调查：1 .经调查，该处堆放的为建设回迁楼的回填土，并非建筑渣土。该回填土周边仅有1户居民。因市政傲徕峰路建设
需征收三里社区26户居民房，25户居民已全部完成搬迁，仅留最后1户居民，不存在居民区。财源街道三里社区已在该住户外
修建排水沟，今年整个汛期未出现雨水无法正常排出现象，该举报内容与实际不符；回填土南侧专门留有宽度为10米的空
闲地，住户出行便利，不存在道路堵塞现象。2 .泰安市城管局、泰山区城管局相关人员曾于2017年6月30日到现场对回填土的
临时存放提出要求，采取三项措施防止出现塌方等意外事故：一是垒砌挡土墙，降低堆放坡度；二是增设排水沟，确保保雨季
排水通畅；三是对回填土进行全密闭覆盖，防止产生扬尘，三里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对上述要求进行了落实。3 .根据泰山区对
临时存放回填土的规定，财源办事处已加快该处回迁楼的施工进度，尽快完成回填。此问题举报人已多次进行反映，问问题已
调查清楚，并对反映问题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是 其他

1 .加快回迁楼施工进度，尽快将此堆回填土进行
回填。（2017年12月底前完成回填）。2 .回填土未回填
前，加强管理，加大雨季巡查力度，在回填土周边设置
警示标语，并严格落实三项措施要求，防止出现塌方、
扬尘等问题。3 .财源街道三里社区积极做好与居民的
沟通工作。

231 905-86

莱芜市莱城区雪野镇狂山村

唯一一条的马路前几年被当地镇

政府挖断，多年无人修复，导致尘

土飞扬。

莱芜市 扬尘

1 .雪野镇狂山村与外界通达道路有3条：狂山-普雪路、狂山-江水路、狂山-龙马庄路。3条道路均由狂山村进行管理。群
众反映道路是狂山-普雪路，该道路为水泥混凝土路面。2014年9月，雪野镇开工建设了南圈村-狂山村-雪野村连通道路，该
道路与狂山-普雪路道路在狂山村村北平交，整修路基时，开挖了平交道口南北各75米路段。雪野镇政府对该150米路段路面
进行了压实、平整，近几年由于资金短缺等原因，狂山村未及时对该路段路基进行管理与整修，雨水冲刷较重。2 .车辆通行时
会产生少量扬尘。

是 责令改正

1 . 9月7日安排施工单位先行对相关150米路面进
行水泥混凝土路面硬化，9月8日已经完工，正在进行
工程养护。2 .责成狂山村村两委对本村村道加强管理
和养护。

232 905-87
枣庄市滕州市龙泉街道东沙

河大桥沿河两岸有工地在施工，

扬尘污染严重。

枣庄市 扬尘
经现场检查核实，东沙河大桥沿河两岸区域的项目为南水北调蓄水水库工程，反馈问题为该项目一标段、二标段所在

区域。南水北调蓄水工程一标段由山东水总有限公司施工，南水北调蓄水工程二标段由中国葛洲坝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施施
工。现场检查时，发现在东沙河大桥沿河两岸施工工地出入口未硬化，裸露渣土未覆盖，车辆通行时有扬尘现象。

是 责令改正

滕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防治法》相关规定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责令该公司限期改正，对工地出入口进行硬化，并对
裸露土地采取覆盖等密闭措施。

233 905-88

莱芜市莱城区高庄街道沙埠

村有一家塑胶制品厂，沙王村村

南有几家化工厂，排放刺激性气

体，多次反映均未解决。

莱芜市
大气、

其他

1 .来件反映企业实际名为莱芜永驰橡塑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高庄办事处沙埠村，从事传动带生产项目，生产原料有乙丙
胶、氯丁胶、丁苯胶，环保手续齐全。2017年9月7日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未生产，正在检修生产设备，车间内有异味。经勘查，该
公司密炼、硫化、磨楔工序配套建有除尘、活性炭吸附等处理设施。2 .在高庄街道办事处沙王村村南共有10家减水剂类化工
企业，其中3家从事萘系减水剂生产企业，分别是莱芜亚诺化工有限公司、莱芜天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莱芜市仙山建材有
限公司。有6家从事减水剂复配企业，分别是莱芜市明岳化工有限公司、莱芜市广信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莱芜市汇尔建材有
限公司、莱芜睿腾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山东连云建材有限公司、莱芜市科诺建筑材料有限公司。1家从事硅树脂阻燃剂
生产为莱芜市雅达电子材料建材有限公司。环保手续完善的3家：莱芜天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莱芜市仙山建材有限公司、
莱芜市雅达电子材料建材有限公司。环保手续未验收的6家：莱芜市广信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莱芜亚诺化工有限公司、莱芜
市汇尔建材有限公司、山东连云建材有限公司、莱芜睿腾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莱芜市科诺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无环环保部
门手续的1家：莱芜市明岳化工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时，莱芜天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莱芜市仙山建材有限公司、莱芜亚诺化
工有限公司3家企业正在生产，配套的治污设施运行正常，但厂区内闻有异味。其余7家企业虽未生产，但由于萘系减水剂特
性，在原料、产品储存易产生异味散发，执法人员在莱芜市广信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莱芜睿腾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莱芜
市汇尔建材有限公司、莱芜市明岳化工有限公司、莱芜市科诺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山东连云建材有限公司6家企业的原料储
存车间周边均闻到有异味。莱芜市雅达电子材料建材有限公司厂区无异味。通过调阅上述企业用电记录，证实上述企业业存
在间歇性生产。3 .莱城区环保局确接到过群众举报反映该区域异味污染。接件后，莱城区环保局立即组织调查，对莱芜亚诺
化工有限公司、莱芜睿腾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芜市汇尔建材有限公司、莱芜市明岳化工有限公司、莱芜市广信建筑筑材料
有限公司、莱芜市科诺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存在未验收等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处罚，并责令其对原料车间进行进一步步密
闭。后经巡查，企业的原料车间进行了密闭，相关验收手续正在办理。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查封扣押

1 . 2017年9月11日，委托山东正泽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对莱芜永驰橡塑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检测。2017年9
月15日前出具监测结果。2 .对莱芜亚诺化工有限公
司、莱芜市科诺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莱芜市广信建筑
材料有限公司、莱芜市汇尔建材有限公司、莱芜睿腾
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山东连云建材有限公司、莱
芜市明岳化工有限公司7家企业断电停产，未完善相
关手续前，不得恢复生产。对山东连云建材有限公司
违反“未经验收投入生产”的违法行为立案查处。3 .责
成莱芜天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莱芜市仙山建材有限
公司、莱芜市雅达电子材料建材有限公司进一步完善
环境管理制度，对自身存在的环境问题制订整改方
案。同时，进行自测，将监测结果报环保部门备案，对
不能达标排放的企业一律停产整治。4 .对无环保部门
手续的莱芜市明岳化工有限公司进行查封。5 .对10家
企业负责人进行约谈，进一步提高企业环保意识。

234 905-90
枣庄市薛城区锦阳河西路有

一家“车管家洗车行”，室内洗车

噪声扰民，希望搬到室外洗车。

枣庄市 噪声
1 .“车管家洗车行”位于锦阳河路7-9号门市，业主为杨某，注册时间为2014年11月28日。9月6日现场查看时发现在室内打

开洗车水泵产生噪声，对周边造成轻微噪声扰民。2 .根据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及《山东省城镇容
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十八条之规定，洗车行不能搬到室外洗车。

是
责令改正、
停产整治

1 .向该洗车行业主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予以
停业整治，要求该洗车行对洗车水泵加装隔音罩包裹
起来，并在洗车水泵底座安装减震装置，直到采取有
效措施消除噪声扰民后才能营业。2 .薛城区城管局、
常庄镇、市监局，将加大巡查力度和频率，加强洗车行
的监督管理。

235 905-91
德州市齐河县迎宾北路齐河

车站小区拆迁安置工地粉尘、扬

尘污染严重。

德州市
大气、

扬尘

经核实，来信人反映的是车站小区拆迁安置房一期工程。该工程位于国道308以北，迎宾北路以西，共建设安置楼11栋，建筑
面积约17万平方米。该项目为PPP项目，建设单位为齐河创信城乡建设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齐河县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施
工单位为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目前，该工程正进行地基基础施工。9月6日下午，对该项目施工现场进行了全面检查，
扬尘治理措施均已落实到位，施工现场围挡率、进出道路硬化率、渣土物料覆盖率、洒水清扫保洁率、渣土物料密闭运运输率、出入
车辆冲洗率均达100%；通过调取工地内安装的环境在线监测系统近10日监测记录，PM2 . 5 .PM10参数未出现超标现象。

否

236 905-92

滨州市沾化县县城北工业园

区滨海皮革公司，通过暗管向徒

骇河直排含重金属污水，夜间偷

排刺鼻异味气体，非法掩埋废渣。

滨州市
水、大气、

固废

1 .滨州滨海皮业有限公司，建设项目为年处理170万张牛皮项目，该项目环评审批手续齐全，并于2012年1月通过市环保
局竣工环保验收。2 .废水处理情况。该企业建有4800方/日皮革废水处理系统1套，废水处理达标后排入潮河，企业总排口安
装了COD、氨氮、总铬在线监测设备。经调阅在线数据，显示达标。排查未发现企业有通向徒骇河的排污管线。3 .重金属处理
情况。该企业涉重金属工艺为皮革鞣制工序，该企业建有含铬废水处理设施1套，含铬废水处理达标后进入综合废水处理系
统进一步处理，含铬废水处理设施车间排口安装了总铬在线监测设备，经调阅在线数据，该企业车间排污口总铬达标。。4 .刺
鼻异味气体。该企业主要工艺为毛皮浸水浸灰、鞣制、整理，主要污染物为废水、固废，生产过程中无工艺废气产生，，不存在

“夜间偷排刺鼻异味气体”问题。刺鼻异味气体。现场检查中发现滨海皮业污泥浓缩池未封闭，散发恶臭气味。5 .固体废物处
置情况。一是危险废物包括含铬污泥及皮革废料，企业建设了规范的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建立了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危危险废
物转移严格执行转移联单制度，含铬污泥、皮革废料均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未发现危险废物非法处置问题。二是一般般固体
废物处置情况。该企业一般固废主要为污水处理站污泥，由沾化尼克环保有限公司处置，经固化处理后进行焚烧供热，，现场
检查未发现一般固体废物填埋问题。

是 责令改正
9月7日，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

该企业对污泥浓缩池进行封闭，消除异味污染。企业
正在对污泥浓缩池进行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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